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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做好近期森林防灭火和野生动物保护

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村、各企事业单位、镇直各部门、鲁山林场：

当前，春节临近，2020 年的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已进

入重要节日、重点时段等关键时期，祭祀、上坟烧纸以及节庆燃

放烟花等用火频次增加，进山游玩及吸烟人员增加，野外用火、

火源管控难度增大，发生森林火灾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森林防灭

火形势更加严峻。现根据省市区森防指文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森林防灭火工



作。要深入分析研判森林防灭火形势，充分认识做好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森林防灭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森林防灭火工作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大抓狠抓各项工作落实。严格落实首长负责

制，各村书记主任和各单位负责人必须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

责，把防灭火工作抓紧抓好，落实到位。

二是切实把森林防灭火预警监测、宣传教育、火源管控、隐

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层层细化，划分网格，两委成员与护林员划

片管理，责任到人。突出抓好森林防灭火的重点区域盯防和重点

人员监管，确保防灭火责任全覆盖、无盲区。进一步落实镇村双

重领导和分片管理责任制。护林员执行全天候值班及巡山制度，

林业站随机抽查值守、巡查情况，确保人员到岗，履职到位。及

时制止野外用火行为，高危期安排专人全程盯防各村公墓及散布

坟头，管控重点地段，教育跟防外来进山人员，将各村智障、精

神异常及有违规用火前科人员安排专人监护，并明确由本村护林

员重点教育管理，对林区附近餐饮点等经营业户和看护房居住人

员实施重点管控，瞭望点实行轮流值班，全天候警戒。

三是进一步强化值班值守，确保火情信息报送及时、渠道畅

通。进入重要节日、重点时段后，各村、各单位要严格执行 24 小

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值班值守备勤人员在岗在位，严格



落实“有火必报”、“报扑同步”，加力确保火情及时准确规范

报送和科学应急处置。

四是强化宣传教育，将防灭火知识和要求全员传达，入心入

脑。各村各单位要抓住节日期间人员相对集中的有利时机，采取

张贴标语、发放防火宣传单、群发手机提示短信、微信等多种有

效形式，深入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村级大喇叭每天

进行广播，广泛普及森林防火规章制度和安全扑火常识，进一步

提升群众安全用火、科学防火意识。节假日特别是有祭祀、动火、

燃放烟花爆竹、烧纸或庙会等活动的节会当天必须多次轮番宣传

提醒，密集警示。

五是科学应急处置，确保打早打小打了。林业站和防火中队

提前做好装备、机具和物资 准备，规范物资储备管理，加强物

资装备检修保养，确保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专业扑火队提前部防，

24 小时备勤，保持临战状态，一旦发现火情，立即组织扑救，

做到快速出动、科学指挥、重兵扑救，实现“打早、打小、打了”，

各村做好预警报告、路线引领和供给保障、看守协助等工作，确

保扑火人员安全，严防森林火灾伤亡事故发生。镇林业站依托现

有中队组建 30 人的防火专业队；与鲁山林场加强联动，有效保

障预警信息共享、统防共救；继续在相关村设立灭火器具临时储

备点，实现就近取材及时到场扑救，防止延误时机。



六是近期湖北武汉多地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各

级要求认真做好辖区内野生动物监督管理工作。防控期间，各村

各单位必须明确责任领导，具体责任人和监管办法，全面打击和

遏制非法猎捕和经营贩卖野生动物行为。同时开展广泛宣传教

育，引导群众不猎捕、不接触、不买卖野生动物，发现违法行为

及动物异常情况立即举报和上报，确保安全稳定。

火警上报及涉及野生动物违法行为举报电话：0533—

488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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